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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武汉市

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武汉城投”）出

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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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基本情况 

前次披露情况：2018 年 10 月，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对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的二七长江大桥临江大道匝道工程进行现场检查，认为该项

目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先行开工建设，并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出具了《武汉市生

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和听证告知书》（武环告〔2019〕4 号），于 2019 年 4

月 4 日出具了《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武环罚〔2019〕20 号），

对武汉城投罚款 409.79 万元。武汉城投已就该事项向相关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进展情况：经行政复议，武汉市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下达《行政复

议决定书》（武政复决〔2019〕第 174 号），裁定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作出的《武汉

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武环罚〔2019〕20 号）程序违法，处罚标准明

显不当并撤销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作出的上述处罚决定书。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7 武投 01”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

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张琳、江艳、郑云桥 

联系电话：010-88027168 

传真：010-88027190 

邮政编码：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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